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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:幼兒園及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 37 條辦理。 

 

 

 

 

否 

護理師填寫「臺中市

腸病毒(含疑似)請

假通報單」 

是 

通報轄區衛生所 

完成通報 

 

 

 

是否確診或疑 

似腸病毒 

1. 建議幼生於確診或疑似日次日起

休息至少 7天，或依醫師指示彈

性調整。 

2. 每日追蹤幼生狀況。 

3. 進行教室環境、玩具、教具、課

桌椅、遊樂設施等消毒並，並加

強師生與家長衛教宣導。 

4. 如為腸病毒確診感染 

a. 依 112.5.24 中市衛疾字第

1120064538 號「臺中市學校機

構腸病毒通報及停課、停托之

防疫措施」及其相關辦法辦理

停課。 

b. 如有停課，密切監測該班級其

他幼生停課期間健康狀況及復

課情形，異常時回報主管機關

及衛生所 

c. 停課停托期間，如再有腸病毒

個案，則該童仍需請假一至二

星期，其餘幼生停托期滿即可

先恢復收托。 

否 

通報期限內登載教育部

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

報處理中心資訊網

https://csrc.edu.tw/ 

是 

教保員填寫       

「校內安全通報單」 

醫療院所就醫 

 是否確診或疑 

似法定傳染病 
持續關心 

員工、幼生 

 


